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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評者回饋： 

 

壹、基本資料搜集： 

1. 報告部份太廣，應從上位計畫一路往下報告到土地權屬。 

2. 基礎容積錯誤。 

 

貳、單元劃定分析： 

1. 圖資準備不足，不能準確表達。 

2. 尋找的資料範圍太大，應尋找小範圍的資料。 

 

參、課題、說明與對策： 

1. 地號 559不參與更新原因主要是無法提升容積率，道路寬度不足較沒有影響。 

2. 地號 512的實際面積比我們簡報內容所劃定的範圍更大且狹長；其地號的所有

權人為一、兩百人，綜合上述，故難以納入更新範圍。 

3. 消防問題提出的改道對策難以施行，須考慮容積率無法增加以及廢改道相關法

規。 

 

肆、結論與建議： 

1. 基地設計因形狀問題（梯形）不會設計為停車場。 

2. 原設計將道路進行改道，但因容積率及法規問題不會將道路依照原本的設計更

改。 

 

 



依照講評者的建議，我們會修改… 

 

壹、基本資料搜集： 

1. 將上位計畫由上到下完整呈現。 

2. 將基礎容積更改。 

 

貳、單元劃定分析： 

1. 尋找更合適的圖資。 

2. 尋找基地周圍小範圍的資料。 

 

參、課題、說明與對策： 

1. 關於地號 559，我們可以將問題更聚焦在無法提升容積率上。 

2. 關於地號 512，我們可以補充它的全部範圍以及土地權利人類別（國有：

8.47%，本國人：83.30%，本國私法人：8.23%）。 

3. 補充廢改道的相關法規，並在基地設計方面進行重新規劃。 

 

肆、結論與建議： 

1. 將梯形的基地在法規範圍內重新規劃用途。 

2. 不需對基地內道路進行更改。 

 


